
• 1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時間到前30秒響鈴1次提醒，時間
到響鈴2次提醒，請簡要說明發言，以維護他人發言權利。

• 如發言時間內意見無法完整表達，可至簽到桌索取「陳述
意見書」提供主辦單位研議處理。

座談會日期：113年1月24日(三)
座談會地點：展望運動永建國小體育館
座談會時間：18:30開放入場

19:00正式開始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8：30~19：00 開放入場及登記發言

19：00~19：05 主席致詞

19：05~19：20 規劃內容說明

19：20~20：20 發言及意見回應

20：20~20：30 結語(會議結束)

臺北市文山區
永建國小舊址及永建市場
整體規劃案

規劃前期意見蒐集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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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緣起

永建國小於107年遷校，舊址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園區使用經營，
永建市場大樓則經鑑定為高氯離子建築物，預計於113年辦理拆除。

為延續永建國小及永建市場大樓所提供地區之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服務
性質，並活化永建國小舊址及永建市場大樓基地，透過本次座談會進行意見
蒐集，使基地規劃及開發可結合社區住民休憩或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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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說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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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計畫
• 永建市場(舊址)：61年1月25日劃設為市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 永建國小：於111年6月28日由國小用地變更為文教區
• 市場用地：建蔽率45%、容積率225%。面積共計2,281平方公尺
• 文教區：建蔽率35%、容積率240%。面積共計4,747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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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使用情形

⑤

③

②

• 過去：永建國小舊校址；永建市場大樓(含市場、親子館/托嬰中心、區民活動中心、圖書館)

• 目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園區、非營利幼兒園；永建市場大樓超級市場、親子館及托育中心
使用中(預計113年拆除)

永建國小舊址

永建市場

①

②

③

①

④

⑤

⑥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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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使用情形

考試院

N

• 過去：永建國小舊校址；永建市場大樓(含市場、親子館/托嬰中心、區民活動中心、圖書館)
• 目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園區、非營利幼兒園，永建市場大樓超級市場、親子館及托育中心

使用中(預計113年拆除)



8

土地權屬

【公有土地】共計7筆，管理單位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面積共7,028平方公尺，佔基地範圍之比例為100%

圖例

計畫範圍

國有土地

市有土地

臺北市及國有共有

公私共有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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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內土地權屬清冊

筆數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 現況土地使用分區

1 703 2281.00 臺北市 臺北市市場處 市場用地

2 766 7.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文教區

3 771 4649.33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文教區

4 771-1 5.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道路用地

5 771-2 7.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道路用地

6 771-3 3.67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道路用地

7 775 75.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文教區

公有土地合計 7028.00



交通運輸及捷運環狀線設置
10

木柵路

辛亥路

環狀線南環段

南環段Y4站

圖例

計畫範圍

主要道路

環狀線南環段

環狀線南環段站點

配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之發展目標
及捷運環狀線南環段開發，透過都市設計
落實大眾運輸導向(TOD)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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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方向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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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初步方向

1.提供地方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服務

• 納入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持續提供地方服務

• 規劃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空間，因應未來高齡照顧需求

• 搜集地方意見，評估納入地方所需設施或相關空間規劃

• 規劃社會住宅使用，提供市民可負擔住宅資源

• 兼顧弱勢照顧及年輕族群租屋協助

永建國小舊址及永建市場案址擬規劃項目

區民活動中心 圖書館 超級市場 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

社會住宅

(其他地方所需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空間)

2.剩餘樓地板面積規劃社會住宅，提供居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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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構想

• 永建國小業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永建市場則經臺北市市場處確認未來無開發計畫，
為活化閒置之市有土地，並配合後續捷運環狀線南環段之規劃及Y4站設置，以大眾運
輸導向規劃，並擴大土地機能以有效運用市有土地。

• 透過基地整體規劃，結合公共服務之目的，提供多元社區導向之公共服務設施及社會
福利設施設置，使基地彈性作相關設施使用，增進地方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服務水準。

• 其他地方需求於彙整蒐集後，將交由相關機關評估設置需求，滿足地方需求後，剩餘
樓地板面積規劃社會住宅使用。

案例：臺北市信義區行政中心、廣慈衛福大樓及社會住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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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
預計辦理程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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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後續辦理程序

規劃前期意見蒐集座談會

市府確認未來整體規劃內容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完工啟用

規劃設計程序

工程施工



發言及
意見回應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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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意見表達收件期限：113年1月31日

• 1人發言時間3分鐘，時間到前30秒響鈴1次

提醒，時間到響鈴2次提醒。

• 請簡明扼要說明發言內容，以保障其他民

眾發言權利。

• 如發言時間內意見無法完整表達，可至簽

到桌索取「座談會意見書」提供主辦單位

研議處理。

• 「座談會意見書」郵寄至主辦單位：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請務必填寫完整資料。


